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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金融業產值占GDP比重約7.26% 

二.截至2015第2季： 

 計有39家本國銀行、27家外國銀行共設立

3,474家分行據點 

 大陸地區銀行在臺分行3家 

 金融控股公司16家 

壹、銀行業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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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國銀行業現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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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 

權益比率 

第一類 

資本比率 
資本適足率 逾放比率 

備抵呆帳
覆蓋率 

9.56％ 9.87% 12.5% 0.25% 501% 

壹、我國銀行業現況 

整體銀行業經營尚稱穩健並符合國際資本規範之要求。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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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國銀行業現況(續) 

2014年底本國銀行獲利創新高，稅前盈餘達新臺幣3,200億元
（約合美金105億元），ROE約11.7%，ROA約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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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國銀行業現況(續) 

依據2015年7月出版的英國銀行家雜誌統計
，以第一類資本計算，我國有16家本國銀行
位居全球前500大，包含中國信託商銀(第
178名)、兆豐銀行(第180名)、及臺灣銀行(

第197名)。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本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設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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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9月 104年6月 

亞洲 182 282 

全球 273 375 

+100 (55%) 

+102 (37%) 

日本 +35 

中國大陸 +32 

柬埔寨 +23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本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設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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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分行及子行之總資產及淨值 

10 

US$,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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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分行及子行之稅前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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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政策 

一、鼓勵金融創新 

二、推動電子支付 

三、消費者保護與企業社會責任 

四、兩岸金融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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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勵金融創新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一)推動產品創新 

(二)調整法規規範，開放線上業務  
(三)普及行動支付 

(四)推動金融巨量資料與分析應用 

(五)放寬轉投資金融科技業規定 

(六)金融科技辦公室專案 

(七)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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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檢視金融商品審查流程 

 縮短或簡化13項金融商品審查流程 

 依差異化管理原則，對於財務健全及風險控制良好之金
融機構，縮短其商品發行時程。 

 廣納金融業者建議 檢討開放商品或業務 

 經逐項評估後，已陸續開放措施計20項，如：開放結構
型商品之電子化交易、放寬臺股股權相關衍生性金融商
品之連結標的、延長創新保險商品之獨賣期等。 

 將放寬金融機構辦理信託受益權為擔保之質權設定、擴
大投信業轉投資範圍等。 

 

(一)推動產品創新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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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共同行銷 

共同行銷 
（1項）  

無涉保證人之： 

1.個人信貸 

2.房貸、車貸於原 

   抵押權擔保範圍 

   內之增貸 

授信 
（1項）  

1.申請信用卡 

2.申請轉換為分期 

   付款或小額信貸 

3.同意信用卡分期 

  付款 

信用卡 
（3項） 

1.信託開戶  

2. KYC (認識客戶) 

3.風險承受度測驗 

4.同意或終止推介 

財富管理 

（4項）  

1.結清銷戶 

2.約定轉入帳號 

3.受理客戶傳真指 

   示扣款無須再取 

   得指示正本 

存款 

(3項) 

 銀行業部分 

 新增開放線上申辦12項業務：已修正4項法規、3項自律
規範 

(二)調整法規規範，開放線上業務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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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開辦銀行家數 

存款 
（3項） 

結清銷戶 7 

約定轉入帳號 11 

受理客戶傳真指示扣款無須再取得指示正本 9 

授信 
（1項） 

無涉保證人之 
個人信貸 
房貸、車貸於原抵押權擔保範圍內之增貸 

9 

信用卡 
（3項） 

申請信用卡 10 

申請轉換為分期付款或小額信貸 8 

同意信用卡分期付款 12 

財富管理 
（4項） 

信託開戶 11 

KYC（認識客戶) 16 

風險承受度測驗 19 

同意或終止推介 13 

共同行銷 
（1項） 同意共同行銷 8 

 12項業務開辦情況： 

(二)調整法規規範，開放線上業務 (續1)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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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銀行法遵、 

稽核及資訊部門 

確認 
 

包括上述12項線上
申請業務、開發及
修改信用狀、與查
詢通知類、交易轉
帳指示等。 

免逐次申請 

(二)調整法規規範，開放線上業務 (續2)  

簡化銀行申請程序 

低風險電子交易 可自行開辦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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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法規規範，開放線上業務 (續3)  

開放一般存款可以線上開戶 

一般存款開戶為所有金融交
易的基礎。確認客戶真實身
分甚為重要。 

規劃相關配套, 

10.7核備銀行

公會範本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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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金融機構積極推展各項行動支付服務，提供民
眾更為便捷的電子金融服務： 

     已開放銀行辦理手機信用卡、行動金融卡、行動X卡 

    、行動刷卡機(mPOS)、QR Code行動支付等業務。 

自104年第2季起，同業已開辦之電子金融服務，銀

行得免試辦期間。 

(三)普及行動支付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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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及行動支付(續)  

業者(含我國銀行、中華郵政、聯卡中心)辦理情形： 

行動支付業務 
(截至104年7月底) 

金管會 
核備家數 

試辦 
家數 

已開辦 
家數 

手機信用卡 (OTA) 24 1 17 

行動金融卡 (OTA) 17 0 13 

行動X卡 1 0 1 

QR Code 行動支付 20 10 8 

mPOS 行動收單 8 3 3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大數據應用正快速改變傳統金融業務模式，大數據
資料可透過加值及剖析應用，為投資人、金融業及
臺灣企業創造更大價值。 

已督導金融周邊單位投入12項大數據應用計畫，提
供民眾及金融機構運用。 

 其中信用卡大數據平台、不動產授信統計資訊平台及
產業分析統計資訊等3項已完成。 

 其餘9項將於今(104)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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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金融巨量資料與分析應用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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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放寬轉投資金融科技業(FinTech)規定 

金控、銀行、保險 

金融科技業主要業務為下列之一者： 

 利用資訊或網路科技，從事輔助金融機構業務發展之資料蒐集、處理、
分析或供應者 

 利用資訊或網路科技，以提升金融服務或作業流程之效率或安全性者 

 其他以資訊或科技為基礎，設計或發展數位化或創新金融服務者 

可100％投資 

研訂「銀行及金融控股公司申請轉投資資訊服務業及
金融科技業規定」草案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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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放寬轉投資金融科技業(FinTech)規定 (續) 

 金融科技業之公司類型包括： 

 大數據 
 雲端科技     
 機器學習 
 行動支付 
 自動化投資理財顧問 
 區塊鏈技術 

 生物辨識 
 介面設計 
 軟體研發 
 物聯網 
 無線通訊業務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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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科技辦公室 

設置金融科技諮詢委員會，聘請金融、資訊、科技業
界領導人士及學者專家等擔任諮詢委員，以聽取建言
並凝聚各界共識 

規劃建立新創事業創新基地 

籌設「金融科技發展基金」 

研發建立金融大數據共通平台 

 

(六)金融科技辦公室專案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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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業務契約應配合增訂線上申辦之條款。 

 以顯著之方式於網站網頁上揭露開辦線上服務事項、契約

條款內容，供消費者知悉、審閱及確認。 

 非既有網路銀行客戶，應逐次於網頁取得客戶同意。 

 線上提供各項服務功能時，應確保個人資料保護措施。 

 帳戶如有疑似涉及洗錢或資恐交易等行為時，銀行得將其

線上開立之帳戶暫停或終止使用。 

1.強化消費者保護 

(七)相關配套措施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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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金融研訓院就金融人員研提人才培訓計畫及現職

銀行員工專業能力調整計畫。 

請本國銀行於104年12月底前研提1至3年在職員工

訓練及轉職之轉型計畫。 

2.強化金融資訊專業能力 

(七)相關配套措施(續)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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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電子支付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制定目的 

 健全電子支付金流服務，協助電子商務發展。 

 開放非金融業業者經營儲值、電子帳戶間款項移轉業務，
提升民眾對網路交易之信賴度，有利青年網路創新創業。 

104年2月4日總統公布「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104年5月3日金管會完成14項授權法規命令及1項行政規則之研訂，開放
電子支付機構辦理： 

代理收付實質
交易款項 

收受 

儲值款項 

電子支付帳戶
間款項移轉 

其他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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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推動成效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下稱本條例)及各項授權法規命

令，業自2015年5月3日同步施行，截至2015年8月底止，

許可情形如下： 

申請種類  法  據  許可申請機構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許可 本條例第10條 

 

歐付寶 

樂點支付 

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備查 本條例第55條 

 

玉山銀行 

臺灣銀行 

中國信託銀行 

永豐銀行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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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者與網路業
者各有所專 

整合資源互相
合作，積極發
展、創新各種
支付服務 

除可提供民眾
更便利及安全
支付服務外，
更可促進金融
產業與電子商
務產業共同發
展的雙贏局面 
 

預期效益 ─ 銀行與網路業者合作共創雙贏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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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帶動電子商務產業效益 

協助電子商務金流： 

創新金流服務，兼顧交易
安全及民眾便利，有助擴
大電子商務市場交易規模 

協助電子商務產業 
將躍升為兆元產業 

103年 

個人及網路商店 
約10萬家 

電子商務交易規模 
約8,800億元 

市場預估105年 
個人及網路商店成長 

約1至2萬家 

交易規模將增加 
1,200億元至2,000億元 

施行後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33 

三、消費者保護及企業社會責任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2011年實施，明訂金融服務業從事廣告、業
務招攬及風險說明、揭露等金融消費者保護
相關規範，並賦予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設立之
法律依據，建立訴訟途徑外之「金融消費爭
議評議機制」 

 2015年修訂，強化行政管制措施及罰則，並
加重金融服務業銷售金融商品或服務之責任
，增加金融消費者可請求之權利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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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完備各類定型化契約 

完成信用卡、金融卡、個人網路銀行、消費性無擔
保貸款、電子支付、購屋及購車貸款等定型化契約 

建立公平對待消費者之法制環境、強化資訊揭露 

已將「公平待客原則」納入法令中執行，並將研擬
「金融服務業落實金融消費者保護之指導原則」 

 

消費者保護相關配套措施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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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公司治理法制，強化薪酬管理 
 督導所屬公會訂定銀行業、金融控股公司及票券金融

公司之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明定有關法令遵循及健全
內部管理、保障股東權益、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監
察人功能、尊重利益相關者權益、提升資訊透明度等
規範。 

 16家金控公司及39家本國銀行皆已設置獨立董事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於金融相關政策 
 促進中小企業融資 
 強化無障礙金融服務措施 
 協助提供弱勢族群微型貸款 

  

 

企業社會責任—公司治理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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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金融往來 

 業務發展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單位：人民幣億元) 2013 2014 2015.9.30 

人民幣存款(不含NCD) 2,145.2 3,102.0 3,191.2 

可轉讓定期存單 0 0 11.5 

人民幣匯款 809.5 2,595.0 1,697.1 

貼現及放款 138.0 167.9 187.61 

人民幣債券(年底發行餘額) 106 314 612.7 

臺資銀行在陸據點   分行：11 

支行：3 

  分行：16 

支行：7 

子行：2 

  分行：24 

  支行：10 

子行：2 

陸資銀行在臺據點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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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不超過銀行淨值 15%；金控公司淨值 10% 

 授信：不超過OBU及在第三地區分支機構淨資產 30% 

 總曝險： 

 對大陸地區之授信、投資及資金拆存總額度，不得超過
上年度決算後淨值之一倍 

 2014.12.31：68%，2015.10.31：61%【銀行對大陸地區
之授信、投資及資金拆存總額度為新臺幣1.74兆元（其
中投資約3,619億元）；淨值為2.84兆元】 

 為強化銀行風險承擔能力，於2015.4.23要求銀行對大陸
地區第一類授信資產之備抵呆帳提存比率，應於2015年
底前達1.5% 

 

 

風險管理—強化對大陸地區曝險控管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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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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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存款與授信業務所需之資料確認遞送之規定(103.9.9)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建立適當風控與符合規定範圍內，本國銀行國內營
業單位得協助海外分支機構辦理存款業務與授信業
務所需之資料確認遞送、當事人核對親簽及對保等
事宜。 

 本國銀行國內營業單位協助之對象 

• 業務：存款-僅限海外分行；授信-海外分行+子行 

• 適用範圍：均為企業戶與企業負責人 

 消費者保護：建立適當消費糾紛處理機制，依誠信及充分
揭露原則辦理，善盡告知義務，以提升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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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存款與授信業務所需之資料確認遞送之規定(103.9.9) (續)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落實開戶審查：應依我國與海外分支機構所在地之洗錢防
制相關法令規定，落實執行開戶審查（KYC ）措施與集團
防制洗錢風險控管計畫 

 列入內部稽核：建置相關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程序，內部
稽核單位應於一般查核時抽查是否符合相關程序與規定。 

 
本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協助國內營業單位辦理存款
與授信業務所需之資料確認遞送、當事人核對親簽
及對保等事宜，目前我國法令尚無限制，惟請注意
海外分支機構所在地之相關法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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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本國銀行對海外及大陸地區風險控管(104.3.30)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背景：本國銀行加速發展海外業務，海外授信案件逐年成長，
考量國際金融情勢多變，應強化本國銀行對海外及大陸地區授
信風險之控管。 

 措施一：各銀行應依公會修正後之授信準則、徵信準則
落實海外及大陸地區授信風險控管，並強化徵授信及貸
後管理措施，檢討納入內部相關管理規範： 

• 加強對授信戶之瞭解，建立授信後定期訪查機制。 

• 加強授信戶上下游產業及銀行同業照會機制，評估其財務報
表真實性。 

• 依據授信戶營收及產銷週期，核予適當營運週轉金，並加強
授信戶資金用途之瞭解及控管。 

• 加強貸後覆審作業，建立完善預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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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本國銀行對海外及大陸地區風險控管(104.3.30) (續)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措施二：銀行應依據自身之風險承受度進行授信限額管
理，並建立內部授信調整機制，依國家風險、產業風險
之變化，調整其授信上限。銀行授信風險管理部門應定
期檢視相關授信限額之適當性，並提報董事會通過。應
採行之具體作法如下(6個月內完成)： 

• 依國家別及產業別採取分級管理措施，分別訂定國家及產業
風險限額。 

• 因應總體經濟、政治發展情勢及金融環境變化，妥適訂定內
部控管調整機制及限額預警門檻。 

• 針對風險升高或暴險額已達限額預警門檻之國家或產業進行
評估，必要時採凍結或暫停額度之動撥等因應措施，以控管
授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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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本國銀行對海外及大陸地區風險控管(104.3.30) (續)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措施三：設有海外分支機構之銀行總行應對大型企業客
戶之集團整體暴險情況進行控管，並建置相關系統，俾
利即時、全面掌控整體風險。應採行之具體作法如下： 

• 銀行應建置集團授信控管相關系統，以即時掌控集團客戶整

體暴險及限額使用情形，倘使用率達一定比例時，由系統發

出風險限 額之預警通報，以利進行後續評估並採取相關因應

措施。 

• 銀行應依據其授信情況及風險管理政策自行訂定大型企業客

戶之標準。 

• 銀行如尚未建置相關系統，則應提出具體建置計畫提報董事

會通過，並於 8  個月內完成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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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本國銀行對海外及大陸地區風險控管(104.3.30) (續)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措施四：各銀行應依本會 96 年 3  月 6  日金管銀（三）
字第 09685001530  號令有關銀行業通報重大偶發事件之
機制向中央銀行、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及本會通報海外及
大陸地區發生之重大信用風險個案事件（含自行調查報
告及影響分析）。通報之標準為經銀行評估債權或投資
損失金額達等值美元 1,000  萬元以上且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共8種)： 

• 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或利息。 

• 企業外部信評遭調降至穆迪（Moody's）Ba3、或標準普爾（S&P）BB-、Fitch BB-或其
他同等級信評以下者。 

• 企業營業停止、中斷或營運發生重大變化。 

• 擔保物被查封或擔保物滅失、價值減少或不敷擔保債權。 

• 企業資產遭法院查封、扣押、凍結等情形，嚴重影響銀行債權。 

• 企業申請債權債務協議、聲請和解、聲請宣告破產、聲請公司重整。 

• 企業主要負責人失聯、盜用款項。 

• 其他經銀行（或聯貸銀行團）認定企業財業務狀況發生重大不利情事致足以影響銀行
之債權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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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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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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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銀行業現況 重要政策 重要法令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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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